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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人民政府 

关于 2006 年度各市(州)政府 

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完成情况的通报 

吉政函〔2007〕29 号 

各市(州)人民政府,长白山管委会,省政府各厅委、各直属机构: 

  根据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检查考核 2006 年度政府环境保护目标责

任制完成情况的通知》(吉政办明电〔2007〕2号)要求,省政府环保目标责任制

检查组于 2007 年初对 2006 年度全省市(州)政府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完成情况

进行了检查考核。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: 

  一、2006 年度各市(州)政府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完成情况 

  在省政府统一领导和省环保局等部门积极协调管理下,各市(州)政府在

2006 年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,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,以改善环境质量和保护

群众健康为根本出发点,切实加强环境保护工作,经过和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,较

好地完成了目标责任制中各项年度任务。 

  (一)主要城市环境质量有所改善。9 个市(州)城市主要饮用水源地水质全

部达到年度国家地表水三类水质标准要求。7 个市(州)主要江河出境断面水质

达到年度目标要求。9 个市(州)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有所改善,全部达到年

度目标要求,其中长春、吉林、延吉、松原、白山和白城市区空气质量达到国家

二级标准,四平、辽源和通化市区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三级标准。长春市空气环境

质量优良级天数达 340 天,列东北三省省会城市首位,位居全国 113 个环保重点

城市前列;吉林市空气质量及出境断面年度考核指标水质情况有较大改善。 

  (二)工业污染防治工作有序推进。通过强化对全省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

的监管,推动工业污染源在线监控设施安装进度,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保法律法

规,深化年度重点工业污染源治理,开展清洁生产强制审核,有效推进了各项工业
污染防治工作。全省工业污染源在线监控设施安装情况取得明显进展,已有 100

台(套)在线监测设施安装任务得到落实,长春市一次性确定工业污染源在线监控

设施 80 台(套),进展幅度较大。大部分地区完成了年度核定工业污染治理任务,



全省糠醛污染治理工作取得初步成效。有 7家企业按要求完成清洁生产强制审

核年度任务。 

  (三)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进展。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质量与

工程进度、运行质量与处理效果、运营模式直接影响城市及周边地区环境质量,

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的维护和改善息息相关。2006 年,全省共有 6 个主要
城市污水处理厂达到年度建设及运行指标要求,7 个主要城市垃圾处理场建设及

运行指标完全达到核定任务要求,8 个市(州)基本完成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年

度任务。 

  (四)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环境优美乡镇建设工作进展顺利。生态环境保护涉

及范围广,改善周期长,所需各方面投入较难量化,需要各有关部门乃至全社会的

共同参与,长期坚持,不懈努力,扎实完成各阶段的具体任务。2006 年,全省有关

生态环境保护年度核定任务,即各地环境优美乡镇建设工作得到全面有效落实。 

  (五)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各项制度得到深入执行。积极落实环境与发展综

合决策的各项制度,通过召开常务会议、专题会议及发布会、听证会等方式,切

实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,认真研究听取辖区环境质量报告及社

会各界对环保工作的实际要求。履行有关国际公约情况基本得到落实,有 6 个地

区全面完成了年度核定任务,其余 3个地区完成了大部分年度核定任务。市(州)

本级环保部门人员经费全部纳入财政预算,公用经费全部按 2005 年有关范围内

预算定额予以核定,业务经费增幅均超过 5%,市(州)政府本级环保机构经费保障
年度核定任务全部完成,其中长春市、吉林市、延边州、通化市政府本级业务经

费增幅较大。 

  二、存在的主要问题 

  (一)部分江河水质污染仍十分严重。根据 2006 年核定目标,辽源市、白山

市有关出境断面核定指标未达到年度水质目标要求,其他地区考核断面的有关水

质指标也存在超标现象,水环境质量状况仍不容乐观。 

  (二)部分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进度缓慢,建成设施运行情况亟待保证。吉

林市城市污水处理厂尚未正常运行,辽源市城市污水处理厂存在运行不正常情况,

白山市污水处理厂因项目变更未开工建设。四平市垃圾处理场因群众投诉而暂

停开工建设,松原市垃圾处理场建设任务未全部完成。 

  (三)污染治理任务仍然艰巨。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力度虽然很大,但部分重

点工业污染源仍未完成年度治理任务,各地均有个别排污大户仍在超标排放。 

  (四)部分建设项目仍存在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情况。全省各地区建设项

目环保法律法规执行情况有所改进,但亟待企业进一步执行到位。各市(州)均不

同程度存在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、未经审批违法建设以及建设过程中不执行

“三同时”等情况。 

  三、考评结果 



  根据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修订后的政府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考评办

法的通知》(吉政函〔2005〕66 号)及 2006 年度检查考核情况,遵循公平、公

正、公开的原则,对各市(州)政府 2006 年度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完成情况进行

了综合考评。具体考评结果为:长春市政府、吉林市政府、延边州政府、四平市

政府、通化市政府获一等奖,白城市政府、辽源市政府、松原市政府、白山市政

府获二等奖。省政府将对上述市(州)政府给予表彰奖励。希望各地在今后工作

中进一步发扬成绩,总结经验教训,对未完成的年度目标抓紧进行整改,切实改善

区域环境质量。 

  特此通报。 

  二○○七年三月十三日 


